
慈濟大學職員輪調辦法 

 

113 年 9 月 11 日第 206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增進職員職務歷練， 提升行政效能，協助職員能力深度及廣度的提升，給予

適才適所發展機會，有效培育人才，發展策略性人力資源，增加人才活性化，特訂

定「慈濟大學職員輪調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職員（包括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及約聘人員）輪調，係指本校各二級單

位以上之職務調動。 

第三條 本校職員輪調方式如下： 

一、職員申請輪調：基於專長領域發展及多面向學習，同一單位內任職工作滿三年

以上且最近三年考績兩年列良好（甲等)含以上，並無列通過(乙等)含以下者

得自願申請，並參考各級主管之意見，再予協調辦理。 

二、主管建議輪調：單位主管因人員培育及業務需要，得提出單位內部及單位間人

員之輪調。 

三、業務性輪調：為增進職員職務歷練，擴大視野，於同一二級單位任職工作滿六

年者，宜進行單位間輪調；為建立儲備幹部名單並進行主管人才培育計畫，近

三年考績中，二年列卓越，並無列通過含以下記錄者，列入優先進行輪調訓練

名單。 

四、校長基於校務目標、政策或組織架構調整之必要，得進行調動 

第四條 輪調辦理程序如下： 

一、職員輪調申請：人力資源處於三月起開始受理申請，符合申請資格之職員填具

申請表，經單位主管審核後，於四月底前繳交申請表至人力資源處，由人力資

源處彙整並與相關單位主管協調後，提人力資源評估委員會審核，報請校長核

定之，無適當職缺可進行輪調之申請者，得列入職員遷調候用名冊中。如本校

各單位出缺職務，經人力資源處公開徵才，候用名冊人選得主動應徵該職務，

單位得先由候用名冊人選擇優任用，錄取後依輪調之權利義務辦理。 

二、主管建議輪調：單位得以簽呈提出單位間輪調，協商當事人意見，經相關單位

主管同意後，會簽人力資源處，經校長簽准後輪調。 

三、業務性輪調：於同一二級單位任職滿六年者，得進行單位間輪調。由人力資源

處將任現職滿六年者及近三年考績中，兩年為卓越者之名單進行造冊，協商當

事人及相關單位主管意見，提人力資源評估委員會審核後，報請校方核准後輪

調；針對滿六年未輪調者，造冊送人力資源評估委員會專案小組進行審查，必

要時得請主管進行說明。 

第五條 職員輪調之權利義務（包括薪資、福利、考核、移交、兼任職務等）皆依本校規定

辦理。輪調屬業務工作上調動，個人之薪資與福利不受影響，但如工作性質或所需

資格條件有所改變，則依該職務所設定之津貼標準進行調整，呈核後辦理。 

第六條 輪調年資以同一二級單位任職滿六年為原則，如因單位工作考量、無適當職缺可調

任等因素，得申請展延。輪調年資之計算，自每學年起算，具下列情形者，得不列

入輪調範圍： 



一、輪調年資中任職主管者，得自任職主管後重新起計。 

二、留職停薪或延長病假期間 ，不列入輪調年資計算。 

三、業務具特殊性或專門性，且經校方核准者。 

四、最近三年內將屆齡退休人員。 

第七條 任同一職務滿兩年者，配合輪調之職務歷練列入晉升加分項目，加分標準另訂之。

輪調資歷列入晉升考量名單及考核參考依據： 

一、具備機構間之職務歷練者優先列入晉升考量名單。 

二、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分別達一年以上者之職務歷練者優先列入晉升考量名單。 

三、配合校方政策與任務輪調者，該年度考核得不受單位考績等第比例之限制。 

任職滿六年或展延二年滿期者尚未進行輪調者，主管不得拒絕該員輪調。職員兼任

主管者，單位同仁輪調狀況列入考核及晉升加分項目。 

第八條 職員獲准調職時，應於調職前完成業務移交報告書及財產移交作業，輪調人員於調

任新職後，如有需要得以部分時間返回原單位輔導接任人員或協助處理原承辦業務，

期間以一個月為限，業務移交完整度將列為年度考核參考項目。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慈濟大學職員輪調申請表 
一、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 
          

 
姓名 

              
到職日 年   月   日 

現職 

單位 
 

擬調任

單位 

單位 
 

職稱  職稱  

服務

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留職停薪 

期間 
□有，期間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否 

延長病假 

期間 
□有，期間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否 

近三年將屆

齡退休人員 
□是    □否 

現職修正 

年資 
滿＿＿＿年 

 

二、輪調方式基本資格檢核： 

方式 條件 符合 

職員申請輪調 

(三者均為必要條件) 

同一單位任職工作滿三年以上 □是    □否 

近三年考績兩年列良好/甲等(含)以上 □是    □否 

近三年考績無列通過/乙等(含)以下 □是    □否 

業務性輪調 同一二級單位任職滿六年者 □是    □否 

 

※ 各項評比內容簽報主管應請申請人提供證明或說明，人力資源處、人力資源評估委員會應
逐項審查，年資計算為至申請日前一月之月底止。 

申請人 單位主管 人力資源處 

  現職及修正年資：□符合 □不符合 

輪調資格：□符合 □不符合 

人力資源評估委員會 校長室 

  

檢核：□輪調生效日＿年＿月＿日 □人事資料庫異動 □公告作業 承辦: 



註：三月起開始受理申請，符合申請資格之職員填具申請表，經單位主管審核後，於四月底

前繳交申請表至人力資源處，由人力資源處彙整並與相關單位主管協調後，提人力資源評估

委員會審核，報請校長核定。 


